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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推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豁免清单制的通知
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服务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方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措施中“规范设计方案审查”的具体要求，现就推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制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制，适用于符合经审定地块详细规划或用地总平面图要求，且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影响较小的特定建设工程。
二、具体要求
（一）制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科学分析研判，结合建设工程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实际影响，由各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主管部门，按照配套设施类、设备安装类、环境整治提升类、房屋建设类、市政设施类等五种项目类型，但不限于上述五种项目类型，制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对列入豁免清单的项目，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拟定工程设计方案豁免清单。结合建设工程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实际影响，拟定工程设计方案豁免清单，对列入豁免清单的项目，免于编制工程设计方案。
（三）推行工程设计方案告知承诺制。对不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非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车间的新建小型仓库、厂房等（单体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及以下），且位于城市风貌影响较小的工业园区等经济功能区的项目，实行工程设计方案告知承诺制，由各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主管部门拟定《告知承诺书》和实施细则，申请人可自由选择是正常申请审批还是告知承诺制申请审批。
三、高度重视
（一）建立机制。各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主管部门要遵循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实减负便民，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国土空间规划有效实施，于2021年7月底前，建立健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制度，优化审查审批流程。
（二）强化监管。各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主管部门要同步制定相应监管办法，对违反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建设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维护规划实施的严肃性。
（三）政策支持。各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主管部门要勇于创新突破，在深入调研、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适用范围。省厅将适时调度各地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制工作开展情况，对优秀做法、先进经验予以全省宣传推广。
各地市在推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制工作中，遇到问题应及时向当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和省厅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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